
建築物公共安全重要性及
相關法令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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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安全檢查制度
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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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權人
使用人

專業機構
檢查人員

主管建築
機關

建築物使用管理維護機制

公安申報查核、複查
及執行建築物公共安
全稽查

防火避難設施及設
備安全檢查及簽證

善盡維護建築物合法使
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

建築物
公共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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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安全檢查項目-防火避難設施類

防火區劃/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內部裝修材料 / 走廊 緊急進口

避難層出入口
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安全梯 / 直通樓梯

屋頂避難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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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安全檢查項目-設備安全類

緊急供電系統 避雷設備 昇降設備

特殊供電
空調風管 燃燒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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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安全檢查申報-申報結果通知書

• 查核合格，予以備查。

• 不合規定，除申請書外其餘文件檢還。不合規定項目

（詳附表二），限於本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改正

完竣辦理復核。

• 案內提具改善計畫之檢查簽證項目，限期改正完竣並再

行申報。

下次（年度）應申報期間為OOO年04月01日至OOO年06
月30日，屆時請依規定辦理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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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內提具改善計畫之檢查簽證項目，限期改正
完竣並再行申報：

務必和專業檢查機構/人員確認各缺失項目，社
區改善完成後再行申報。

公共安全檢查申報-經提列缺失改善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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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檢查常見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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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公安缺失及疑慮-緊急進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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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進口（陽臺）應保持淨空避免阻塞



常見公安缺失及疑慮-避難層出入口

避難層出入口應保持暢通
不得堆置雜物阻礙逃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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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上鎖阻礙逃生



常見公安缺失及疑慮-防火門

設置栓鎖
(磁扣鎖也不行)

無法自動回歸閉合

11

設置門趾影響防火區劃，導致火
勢/濃煙蔓延，增加危險。



常見公安缺失及疑慮-樓梯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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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公安缺失及疑慮-走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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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廊（道）應隨時保持通暢，避免阻礙逃生。



常見公安缺失及疑慮-防火區劃不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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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線貫穿安全梯、排煙室等區劃應確實做好防火填塞，確保防火區劃完整性。

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85條：

• 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風管，應在貫穿部位任一側之風管內裝設防火閘門

或閘板，其與貫穿部位合成之構造，並應具有1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。

• 貫穿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電力管線、通訊管線及給排水管線或管線匣，與貫

穿部位合成之構造，應具有1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。



工務局提醒，旅館應定期委託專業檢查機構（人員）辦理
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，平時也應將建築物相關

資料妥善保管及善盡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

安全，確保公共區域逃生動線暢通無阻（例如：走廊、樓

梯間不得推放雜物阻礙逃生，防火門要時常保養確保功能

正常，且不得上鎖影響防火區劃及避難等）。

公安結合日常管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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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公共安全相關業務諮詢

工務局使用管理科

電話：29603456分機8945



簡報結束謝謝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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